
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不卜 国 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

作出了把全党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的重大决策
。

华国锋同志在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
,

又着重指出
: “
当前以

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
,

我们的主要任务
,

就是有系统
、

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
。

能不能在本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
,

决定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 ” ①搞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
,

是我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
,

是全国的大局
,

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内的最大的政治
,

也是全国人民在现阶段的中心工作
C

〕

保持一个安定团结
、

生动活泼的政治局

面并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

是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条件
。

正如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指出的 : “

实践证明
:
保持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

,

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

我们的国民经

济就高速度地
、

稳定地向前发展
,

反之
,

国民经济就发展缓慢甚至停滞倒退
。 ”
这是对我国国民

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的高度概括
。

这一概括也表明
:
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

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是适合生产力发展需要的
,

关键在于我们怎样充分发挥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

发扬社会主义民主
,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

就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

的优越性的重大措施
。

马克思曾指 出
:
保持一定社会关系的相对稳定性

,

使这些关系具有
“

有规则和有秩序的形

式
” ,

这
“

对任何要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
,

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 ”
②我国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

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的
。

保持

必要的社会政治安定
,

才能保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相对稳定性
,

才能进行正常的社会生产
,

进一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

列宁曾指出
:
如果在军事进攻的情况下

,

在苏维埃政权被人扼住脖子的时候
,

把加强革命

法制的任务放在第一位
, “

那我们就是书呆子
,

就是把革命当儿戏
,

就不会搞好革命
。

我们的政

权愈稳固
,

民事流转愈发展
,

就愈加迫切需要提出实施更多的革命法制的坚决口号
”
⑧

。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

社会主义法是直接实现国家按客观经济规律组织社会主义经

济的必要手段
。

近代工农业的发展历史表明
:
现代化的

、

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

如果没有自觉的
、

比较完备

的法律调整 (即通过确定社会关系参加者具有一定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
,

以实现对社会关系

的反作用 )
,

几乎是不可能的
。

如果说自然经济可以靠多年形成的习惯自发调整
,

资本主义

经济
,

价值规律也起着盲目自发的调整作用
,

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
,

就必须而且也可能在认识

客观经济规律的基础上
,

自觉地进行法律调整
。

为此
,

就必须在总结经验
、

认识客观规律的基

础丰
,

制定各项经济法规
,

把经济领域中的各种关系的权利
、

义务
、

职权
、

职责
,

明确规定清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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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才能在经济领域贯彻民主集中制
,

贯彻物质利益原则
,

以法律形式保证党的经济政策的稳

定性
、

严肃性
、

统一性
,

正确处理国家
、

集体和个人的关系
,

正确处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
、

暂时

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的关系
。

否则
,

或者是官僚集中
、

瞎指挥
,

或者是放任 自流
、

无人竹理
、

七

人负责
,

或者不能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
,

影响各方面的积极性
,

这些都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大

量浪费
。

所以
,

社会主义国家
,

直接调整经济关系的法规
,

应该是大量的
、

比较细密的
。

马克思曾指出 : 规律总是
“
在事后作为一种内在的

、

无声的自然必然性起着作用
, ”

而规则

则是
“
预先地

、

有计划地起作用的
。 ” ① 人的主观能动性

,

就在于能从个别事件的不断反复中总

结经验
,

认识规律
,

确定一般的规则
,

避免重复已犯的错误
。

法作为特殊的
、

反映统治阶级意志

的行为规则
,

恰好具有这一特征
。

我们可以根据前人
、

别人
,

特别是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
,

根据

我们已认识到的经济规律
,

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
,

制定出人人必须普遍遵守

的行为规则 (法律规范 )
,

预先地
、

有计划地把人们的行为
,

引导到符合或比较符合客观经济规

律的轨道上来
,

组织到按比例
、

高速度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
。

所以
,

正确地制定法律
、

法令等规范性文件
,

并严格依法办事
,

就为我们广大干部和群众的

行动
,

首先是经济活动
,

符合或比较符合客观经济规律
,

提供了一般准则
。

有了法律
、

法规等的

明确规定
,

就有了限制和抵制那些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瞎指挥
、

分散主义
、

无政府主义等行为

的法律依据
。

实践证明 : 为了正确地制定法律
,

至少必须注意以下三个问题
:
第一

、

法规绝不可超越

阶段
,

脱离现实的经济条件
,

必须防止主观主义和任意性 ;第二
、

必须及时消除过时的
、

不适应

经济发展要求的法规
,

而制定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法规 ;第三
、

必须选择正确的法

律调整方法
。

在现阶段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
,

在存在商品货币
、

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的经济

规律的条件下
,

必须摒弃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调整方法
。

混淆由不同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所要

求的不同的调整方法
,

必然会给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带来人为的干扰
,

如给社会主义企业间的

经济业务
,

带来不应有的违背价值规律的行政干预或用所谓政治标准代替按劳分配等等
。

所

以
,

调整反映价值规律和按劳分配规律的财产关系的立法 (如民法
、

劳动法
、

人 民公社法 )有着

十分迫切的意义
。

由于林彪
、 “
四人帮

”

极左路线的流毒的影响
,

这些年在经济领域的主要问题

之一是
:
违反客观规律的行政干预

,

以致权利义务关系既不明确
,

也不稳定
,

社会主义的两种

公有制
、

特别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财产关系
,

没有得到有力的保障
,

这实际也是造成不安定

的一个重要因素
。

必须看到
,

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律
、

法令等法规
,

是可以符合或接近于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
。

但它们并不就等于经济规律
。

第一
、

它们是我们从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
,

对

客观经济规律的主观认识和利用 ;第二
、

法的制定反映了我们对客观经济规律的认识
,

但我们

的认识可能是不全面的
,

经过实践的检验
,

可能发现法律
、

法令有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因素 ;

第三
、

随着经济情况的变化
,

为了更好地利用经济规律
,

法律
、

法令也应有相应的变化
。

所以
,

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
,

就要求不断地加强调查研究
、

总结经验
,

不断地发扬人民民主
,

加强民主

集中制
,

不断地改进和完善立法
、

执法和守法的工作
。

总之
,

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
,

有重大的保障和促进的作用
。

不应把社会主义法仅仅

看作是治理国家的辅助手段
,

而应把它看作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各项基本职能
,

特别是经济组

织和文化教育工作职能的一个经常的
、

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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